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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我国 《劳动法》 原本规

定劳动仲裁的时效为 60 天，

而 《调解仲裁法》 则规定劳

动仲裁的时效为 1 年。

随着劳动争议仲裁时效

的延长， 对用人单位的资料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

别是针对离职员工的资料管

理问题更不可忽视。

现实中， 有不少用人单

位由于资料管理的缺失， 导

致了案件的败诉。

下面我们来看两则真实

的案例。

案例一： 甲公司是一家

规模不大的民营企业， 董小

姐是该公司的行政人员。

2016 年 3 月 20 日 ， 董

小姐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

甲公司解聘。

2017 年 3 月 25 日 ， 甲

公司收到董小姐的仲裁申请

书要求甲公司支付违法解除

的赔偿金 85000 ?， 原来董

小姐在 2017 年 3 月 19 日即

在仲裁时效的最后一天向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了。

结果甲公司拿不出董小

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

证据， 甲公司最终当然是败

诉了。

原来， 甲公司在 2016 年

年末清理旧文件的时候， 把

相关材料都清理掉了， 因此

导致公司无法提出相关的证

据。

案例二： 黄先生于 2008

年 9 月 1 日进入乙企业工作并

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

2009 年 8 月 31 日劳动合同到

期终止。

2010 年 5 月 30 日 ， 乙企

业突然收到讯息， 黄先生已经

提出了仲裁申请， 要求乙企业

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48000 ?。

仲裁开庭时， 乙企业拿出

了黄先生签过字的劳动合同 ，

这时黄先生说： 你这么小的企

业， 没想到劳动合同还保存着，

证据意识还蛮强的， 说完竟然

就撤诉了。

从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

出， 用人单位的资料保存是何

等的重要， 劳动者都是仲裁时

效快到的时候申请仲裁的， 之

前也没有任何征兆。 劳动法的

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

责任大都安排在用人单位这一

方。

在案例一中， 董小姐是否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是由甲公司

来举证的；

在案例二中对于是否与黄

先生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是由乙

企业来举证的。

劳动争议案件举证责任的

安排和仲裁时效的延长对用人

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如果用人单位疏于对劳动

者资料的管理， 一旦发生争议

纠纷， 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败

诉。

用人单位应注意资料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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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案件

举证责任的安排和

仲裁时效的延长对
用人单位的劳动人

事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如果用人

单位疏于对劳动者

资料的管理， 如果
发生争议， 其最终

的结局只能是败
诉。

在对一部修订或者编纂法

律的学习中， 人们对新增加的

条款或者文字增减比较明显的

改动往往会多加关注， 而对于

个别字或者标点的细微修改 ，

往往关注得不够。

其实， 哪怕是一个字、 一

个标点符号的修订或者更改 ，

都是经过立法者仔细斟酌的 ，

其间大有深意。

下面， 笔者就以学习民法

典的两处修改来举例。

一处是以 “有” 换 “因”，

明晰责任消除争议。

笔者正承办一起医疗损害

纠纷案件， 因此对 《侵权责任

法》 中的 “医疗损害责任” 一

章和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

的 “医疗损害责任” 一章的 11

个条文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比对。

《民法典》 第 1222 条是对

《侵权责任法》 第 58 条的修改，

该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

受到损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 （一 ）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以

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

（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

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 遗失、

伪造、 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

资料。

对比 《侵权责任法》 第 58

条， 是将 “患者有损害” 修改

为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

害”， 将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修改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将 “（三） 伪造、 篡改或者销毁

病历资料 ” 修改为 “（三 ） 遗

失、 伪造、 篡改或者违法销毁

病历资料”。

在这一条的修改中， 最不

引人注目的就是以 “有 ” 换

“因 ”， 但只要我们仔细琢磨 ，

这一修改却是意义重大。

记得 《侵权责任法》 颁布

之初， 就这一条属于 “可推翻

的推定” 还是 “不可推翻的推

定” 是有很大争议的。

认为属于 “可推翻的推定”

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本条规

定的这个 “因” 字， 认为出现

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情形即认

为是该情形造成的损害。 但是，

有相反证据证明是因为其他原

因导致的， 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而认为属于 “不可推翻的

推定” 则主要是从 《侵权责任

法》 对过错推定的整体来说理

的， 因为允许反证都是明确规

定的。 例如， 对民用航空器造

成他人损害的过错推定， 就明

确 “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

人故意造成的， 不承担责任”；

对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推

定过错责任， 也明确 “但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

或者减轻责任”， 而对禁止饲养的

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 没有再规

定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反

证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

的情形。

当然， 最后学界认为这一规

定属于 “不可推翻的推定” 占了

上风， 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属于

“可推翻的推定”。

而 《民法典》 将 “因” 换为

“有”， 其意义就很明确了。 也就

是说， 只要存在如下三种情形之

一， 就认为是有过错， 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 不再看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

另一处是将句号改为分号 ，

相关权利义务发生了重大变化。

《民法典 》 第 408 条是对

《物权法》 第 193 条的修改， 该条

规定： 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

财产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有权

请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财

产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有权请

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 或者提

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 抵

押人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 也

不提供担保的， 抵押权人有权请

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

如果看得不很仔细， 会认为

这是对 《物权法》 193 条完全照

搬。

其实， 这里有两处修改， 其

中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处， 就是将

这一条中的第二个标点符号由句

号修改为分号。

从标点符号的用途上看， 句

号之后的话属于另一层意思， 但

分号则不然， 仍然是前面话语的

延续。

依照 《物权法 》 第 193 条 ，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抵押财产的

减少， 抵押权人都有权要求抵押

人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或者提供

与减少价值相应的担保 ， 否则 ，

抵押权人就有权请求债务人提前

清偿债务。

在司法实务中， 一直也是如

此办理的。 但如此规定的不合理

处在于， 如果不是因为抵押人的

行为导致抵押财产减少， 抵押人

就没有过错， 让抵押人买单显然

有失公平。

而 《民法典》 在对标点符号

作了改变之后， 按照笔者的理解，

只有在抵押财产的减少是由于抵

押人行为造成的情况下， 抵押权

人才有权请求抵押人恢复抵押财

产的价值， 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

值相应的担保。

总之， 对于 《民法典》 这样

一部 “大法” 来说， 任何对现有

规定的细微改动都是有其深意

的。

民法典中的细微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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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一部修订

或者编纂法律的学

习中， 人们对新增
加的条款或者文字

增减比较明显的改
动往往 会 多 加 关

注， 而对于个别字

或者标点的细微修
改， 往往关注得不

够。

其实， 哪怕是

一个字、 一个标点

符号的修订或者更
改， 都是经过立法

者仔细斟酌的， 其
间大有深意。

近些年来， 有关电影、 电

视剧的版权纠纷层出不穷。 有

的是基于对法律的理解错误，

有的则是不愿意遵守合同的约

定。

因此在拍摄制作电影之

前， 有必要了解一下我国法律

对电影的著作权是怎么规定

的。

电影是我国 《著作权法》

规定的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之一。 因电影著作权的问题发

生的纠纷 ， 属于知识产权纠

纷。

虽然拍电影的过程涉及合

同、 融资、 劳动关系、 劳务关

系等各种法律关系， 知识产权

依然是核心问题。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

的规定， 著作权可以分为人身

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包括发表权、 署名

权 、 修改权 、 保护作品完整

权； 财产权包括使用权和获得

报酬权。 电影作品也涉及著作

权中的署名权和财产权的问

题。

根据 《著作权法》 第十五

条规定：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

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

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 ， 但编

剧、 导演、 摄影、 作词、 作曲

等作者享有署名权， 并有权按

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

酬。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

本、 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

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

权。”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电影

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所有。

不过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 “制

片者” 并非电影序幕中打出的

“制片人”，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

制片者往往是摄制单位等

进行投资、 组织拍摄电影的公

司企业。

电影涉及多人的智慧， 比

如导演、 剧本作者等。 所以，

法律规定导演、 编剧、 摄影、

作词、 作曲有署名权和获得报

酬权。

如果电影没有署这些人的

名字， 则侵犯了这些人的法定

权利。

另外， 因为电影是一个综

合作品， 其中还包括音乐、 剧

本等多个作品。

这些作品既是电影的组成

部分， 又可以拿出来成为单独

的作品。

这些可以单独使用的作

品， 其著作权人并不是电影的

制片者， 而是另有其人， 一般

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或者根据合

同约定享有著作权的人。

这些作品的单独使用， 不

影响电影著作权的行使。

综上， 本文简单分析了电

影的著作权问题。 实践中， 这

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涉及许

多细节。

因此， 在投资和制作电影

的时候， 由专业的知识产权律

师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跟踪指

导是非常有必要的。

电影的著作权归谁

近些年来， 有

关电影、 电视剧的

版权纠纷层出不
穷。 有的是基于对

法律的理解错误 ，

有的则是不愿意遵

守合同的约定。 因

此在拍摄制作电影
之前， 有必要了解

一下我国法律对电
影的著作权是怎么

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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